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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刑事法院囑託鑑定程序 

摘要 

近年來隨著經濟與科技的發展，社會型態的轉變，犯罪手法與型

態已日趨科技化與國際化，藉由查訪證人或被害人，以掌握犯罪證據

之困難度日益提高，復以偵查中保持緘默
1
的犯罪嫌疑人逐漸增加，

基於此種偵查環境的改變，傳統上「以人查證」甚或「押人取證」之

偵查方法應轉換為「以證追人」或「以證服人」的科學辦案方式，方

能於廢除連續犯
2
改採一罪一罰下，讓犯罪嫌疑人俯首認罪。 

由於「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不得認定犯罪事實」，

致以物證鑑驗連結犯罪嫌疑人、證明犯罪之刑事鑑定，於證據調查或

定罪科刑上日顯重要，從案件發現之時起，蒐集並提供犯罪線索，至

證明犯罪之各階段，已逐漸取代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自白
3
，扮演著

訴訟程序之核心角色。此亦使鑑定人博得「科學審判官」之雅號。 

本論文希望藉由日本刑事鑑定流程之介紹，引進該國刑事法院囑

託鑑定程序，將彙整歸納後之鑑定流程分成三大部分：首先是「法院

囑託鑑定之程序」，其次是「鑑定人實施鑑定之程序」，最後是「評價

鑑定證據之程序」。並將論文架構配置如下： 

一、緒論(第一章) 

二、鑑定與鑑定人(第二章) 

三、囑託鑑定之法院程序(第三章) 

四、鑑定人之鑑定活動(第四章) 

五、鑑定報告之性質及其證據評價(第五章) 

六、結論(第六章) 

將所蒐集之日本文獻，依上述流程架構，依序彙整學者及實務見

解，同時整理出法律爭點，並將我國現行法制適時補充對照於註釋

中，最後歸納出本論文綜合性之結論。由於日本刑事訴訟法內容與囑

                                                 
1 1997 年我國刑事訴訟法明定緘默權之保障(第 95 條第 2 款)。 
2 2005 年我國刑法刪除連續犯之規定(第 56 條)，改採適用數罪併罰。 
3 2003 年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自白證據能力與證明力之規定，期能落實被告自白之任意性(第 15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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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鑑定程序，與國內不盡相同
4
，為便於閱讀本論文及理解日本制度，

特別將該國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規則等相關規定譯成中文
5
附錄於

文末，俾使本文內容得與法律規範相互參照。基於相同之理念，自當

事人聲請鑑定開始，經過法院選任鑑定人與鑑定人實施鑑定之程序，

最後鑑定人提出報告並經法院評價鑑定證據為止之鑑定流程，特繪製

成「刑事法院囑託鑑定流程圖」供對照。 

訴訟法上之鑑定領域，可說法律與科學交匯與融合之處，由於鑑

定人屬於證據方法之一，隨著對科學證據的信賴，凡事講求證據、依

賴證據，強調讓「證據說話」，鑑定(人)之重要性不可同日而語，惟

從法院調查證據開始，至最後評價證據之過程涉及許多證據法基本原

則，此部分鑑定人多涉獵未深，又因鑑定人常欠缺法學背景，對訴訟

程序與法律規範及法庭運作方式較感陌生，致有時會出現無法符合法

院期待之鑑定方式；而鑑定本身又是認定事實之重要方法，鑑定人常

運用科學儀器與技術來分析檢驗物證，並以專業術語呈現，由於涉及

較多科學知識之專業背景，致陳述內容與鑑定報告較不易為習文者之

法律人士所理解與閱讀，甚或無法判讀鑑定報告，而影響如何評價鑑

定證據。 

刑事鑑定對國內之職業法官、檢察官、辯護人及專業鑑定人四

方，均有學習成長之空間，不僅鑑定(報告)書內容應朝容易理解、簡

潔淺顯的方向努力，法律專家為評價證據、詰問鑑定人，亦應盡可能

充實刑事鑑定相關之基礎科學知識，而二者或可透過鑑定人交互詰問

之制度、專家參審之設計或參酌國外先進國家之法制與運作方式，縮

短彼此於科技與法律間背景知識上之差距，在評價證據、認定事實及

適用法律上，將法律專業與鑑定科技作有效之結合。而他山之石可以

攻錯，鑑於日本刑事訴訟法與我國刑事訴訟法在繼受德國法上之淵

源，希望本論文所引介之日本刑事法院囑託鑑定程序，在選任鑑定

人、命付鑑定與再鑑定、鑑定處分與鑑定留置、詰問鑑定人、或是評

價鑑定結果與法官自由心證等議題上，能對國內法律學者專家或對日

本鑑定制度有興趣者，提供在理論研究或實務運作上之參考。 
                                                 
4 參閱附錄「日本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規則及我國刑事訴訟法鑑定相關條文對照表」。 
5 筆者不揣淺陋試譯日本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規則等百餘條文，個人或因語文能力不足，或因

不熟悉日本法制背景，於中文翻譯上容有錯漏，有賴日文學者與法學先進不吝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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